中 央 电 化 教 育 馆


关于“组织首期中等职业教育系统领导、骨干校长

赴中央党校研修”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》，加快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中等职业教育系统领导、骨干校长队伍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培训工作的若干意见》和《全国教育系统干部培训“十一五”规划》，经与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，决定在中共中央党校举办“首期中等职业教育系统领导、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”,望各有关单位积极组织参加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研修内容
1.国家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，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动态；
2.中等职业学校校长的决策力、执行力与领导力的提升；
3.中等职业学校先进办学理念和管理体系的创建；
4.教育技术的发展及在职教领域的应用；

5.参观考察知名中等职业学校及企业；
6.专业设置及校企合作。
二、研修方式

专题报告、观摩与研讨、参观考察。
三、拟出席领导及授课专家

    中共中央党校领导、教育部有关领导、中职课程教材专家、长期关注中外职业教育，并在理论与实践等方面有相当学识造诣的教育专家、经济学家、社会学家、市场策划专家、人力资源管理专家、知名学者、著名职业学校校长等。
四、研修对象
1．招生名额

首期研修班计划招收学员为100名。具体各省市录取名额按招生计划表执行。

2．资格要求

（1）现任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正副校长，以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学校为主；省市县教育局职教主管领导等；市县职教中心领导；

（2）政治思想素质好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良好的职业道德；

（3）要求具有高级职称和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，具有硕士学位或接受过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培训的优先录取；

（4）具有丰富的办学经验和突出的办学实绩，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，在国内外正式刊物上发表过两篇以上论文（至少有一篇在省
级以上期刊发表）；
（5）年龄在55周岁以下。
五、报名方式

1.原则由地方主管部门安排组织学员参加培训；

2.由学员直接报名参加培训；
3.接到通知后,请各单位认真审核推选学习人员,统一填写并在11月16日前报送《“首期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校长高级研修班”报名表》(见附件)。主办单位审核后，将正式《入学通知书》和《学员登记表》寄至报名人员单位。
六、研修时间和地点

研修时间：2007年11月25日至11月28日

报到时间：2007年11月24日（全天报到）  

报到地点：中共中央党校主楼（报到时须凭正式入学通知书） 

七、其它
1.接到正式进修入学通知后，请每位进修人员准备好二寸彩照二张，报到时交。未接到正式入学通知的报名人员请勿自行来京报到。
2.每人交纳培训费、教材费、考察费、资料费、文具费等2860元，党校统一安排学员食宿，费用自理。请于2007年11月15日前将款汇至：
开户单位：中央电化教育馆培训中心

开 户 行：北京银行营业部

帐    号：01090520500120111024156
3.学习结束经考核合格后，由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、中央电教馆培训中心统一颁发结业证书，部分实行干部继续考核卡或其他形式培训考核登记证书的地区，学员应将考核卡或相关证书携带来校，以便出具干部继续教育考核证明。

4.欢迎参加研修的学员准备反映本单位发展状况的交流材料，并在11月16日前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，本单位或个人如有专题研究论文及其他交流资料，欢迎邮寄或携带来校，以便交流研讨。 
5.联系方式
地    址：中央电教馆培训中心（北京复兴门内大街160号091#）
邮    编： 100031
联系电话： 010－51503826、51503827，66490949
传    真： 010－51503826      邮箱: zzxzpxb@163.com
联 系 人：黄剑林（13121119222）、邱彩珠（13681015562）
附件：“首期中等职业教育系统领导、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”报名表
                  中央电化教育馆培训中心









二〇〇七年十月十八日
附件
“首期中等职业教育系统领导、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”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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